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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主旨 (0015627A00_ATTCH4.pdf)

主旨：檢送修正「彰化縣福興鄉民代表會組織自治條例」第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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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（含各直轄市及金門、連江兩縣）(彰化縣政府除外)

副本：彰化縣政府(含附件)、彰化縣福興鄉民代表會(含附件)、本所民政課(含附件)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
